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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增進文藝性社團之動能，帶動校園寫作風氣，營造優質語文學風。 

二、 提升學生語文表達素養，激發文藝創作與編輯創意。 

三、 透過寫作與編輯過程，涵養團隊精神及合作學習之能力。 

四、 鼓勵學生校園刊物出版，並藉由校際溝通觀摩，提升刊物水準。 

五、 藉由校刊競賽強化校園之民主法治素養及校園倫理精神之培養。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國立中山大學附

中」）。 

參、 活動內容及期程 

一、 報名收件：1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至 1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二、 評審會議：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10 時。 

三、 公布成績：1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四、 頒獎典禮：11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地點確定另行通知） 

肆、 校刊競賽說明 

一、 參加類組 

(一) 競賽類 

1.學校組別：高中組、高職組。 

2.刊物類型：書刊類、報紙類、電子刊物類。 

註：電子刊物可為書本、雜誌或報刊等不同樣式，內容須包含文字圖片、聲

音、視訊或動畫等素材，能透過網路分享，能在電腦、平板、智慧型手

機等載具上翻閱讀取之數位內容；電子刊物類參賽作品應具互動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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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性、可線上介面操作等特性，不應僅將書面資料轉化成電子圖檔；建

議參賽前先詳閱競賽辦法五、評審標準，以電子刊物編輯軟體進行編排

之，並且發佈成功能於電腦或行動載具等進行翻閱讀取。參加電子刊物

組競賽，請務必於報名表填寫連結至該刊物之網址。 

(二) 觀摩類： 

1. 特殊教育學校。 

2. 刊物編輯者為學校師長，且內容以學生文藝創作為主軸。 

二、 參賽作品出版期限 

(一) 校刊出版日期以 114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至 115 年 6 月 3 日（星期

三）止之出版品為限。 

(二) 各校在出版日規定期限內之同類作品均視為一件，請擇優參賽。 

三、 報名日期：1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至 1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一) 至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附 屬 國 光 高 級 中 學 圖 書 館 網 站

（https://kksh.nsysu.edu.tw/）之「全國校刊競賽專區」-「115 年度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完成線上報名。 

(二) 完成線上報名後，系統將寄送報名表 PDF 檔至電子信箱，請自行印出

並核章。 

(三) 將報名文件（已核章報名表一份、作品一式二份、刊物版權頁影本一

份）郵寄至「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圖書館」（地址：高雄市

楠梓區後昌路 512 號），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電子刊物類直接

上傳線上平台。 

四、 報名文件 

(一) 各校送件參賽刊物，校刊書刊類、校刊報紙類及電子刊物類，每類每校

限 1 件。 

(二) 電子刊物類之參賽可自選平台製作及編輯，並需確保該刊物能在電腦、

平板、智慧型手機等載具順利瀏覽。在線上報名時，請務必填寫連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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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刊物之網址。報名後，參賽作品將不得再修改。同時，需上傳該刊物

轉換成 pdf 格式之最終版本。 

(三) 每類參賽之刊物應附： 

1. 報名表 1 份（如附件一，完成線上報名後，系統將自動傳送報名表

PDF 檔至電子信箱，請印出並核章；不同類別請分別列印核章）。 

2. 參賽作品一式 2 份（電子刊物類請於線上報名時填寫連結網址及上傳

最終版本的 pdf 檔）。 

3. 刊物版權頁 1 份（註：係指影印參賽刊物之版權頁，請參考附件二所

提供之範例）。 

4. 個人資料保護暨無侵犯第三人著作權聲明（格式如附件三） 

5. 依序裝訂整齊（順序為報名表→刊物版權頁影本→個人資料保護暨無

侵犯第三人著作權聲明→作品一式 2 份）。 

五、 評審標準 

（一） 校刊書刊類 

1. 創意及企劃 30% 

2. 內容 50%：校聞、專題、專訪、徵稿、競賽等作品之編輯、修辭、校

對。 

3. 版面設計 20%：封面、封底、圖片（插畫、攝影）、視覺設計等。 

（二） 校刊報紙類 

1. 創意及企劃 30% 

2. 內容 50%：校聞、專題、專訪、徵稿、競賽等作品之編輯、修辭、校

對。 

3. 版面設計 20%：刊頭設計、圖片（插畫、攝影）、視覺設計等。 

（三） 電子刊物類 

1. 內容 70%：內容創意度 30% （企劃、校聞、專題、專訪、徵稿、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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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品之編輯、修辭、校對）、排版設計 10%、閱讀性 10%、色彩使用

10%、刊物視覺 10%。 

2. 多媒體互動性 30%：包含連結 5%、影片（動畫）5%、聲音 5%、背景

音樂 5%、地圖 5%、文字編輯 5%。 

六、 錄取名額 

（一） 團體獎各類刊物錄取名額 

1. 高中組：書刊類、報紙類及電子刊物類。 

2. 高職組：書刊類、報紙類及電子刊物類。 

（二） 個人獎各類錄取名額 

1. 高中組：書刊類、報紙類及電子刊物類。 

2. 高職組：書刊類、報紙類及電子刊物類。 

    類組別         

  獎項 
書刊類 報紙類 電子刊物類 

文編獎 各 6 校為原則 各 6 校為原則 各 6 校為原則 

參加件數 

獎項 
至多 30 件 31 至 60 件 61 至 90 件 91 件以上 

金質獎 至多 2 件 至多 3 件 至多 4 件 至多 5 件 

銀質獎 至多 3 件 至多 5 件 至多 7 件 至多 9 件 

銅質獎 若干件（由評審委員依作品水準決定） 

佳  作 若干件（由評審委員依作品水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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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獎 

（三） 作品若未達得獎標準，得予從缺。 

七、 獎勵方式 

（一） 團體獎 

1. 金質獎：每件頒發學校獎牌乙面、獎品（禮券 6,000 元），指導教師及

學生每人獎狀乙紙。 

2. 銀質獎：每件頒發學校獎牌乙面、獎品（禮券 3,000 元），指導教師及

學生每人獎狀乙紙。 

3. 銅質獎：每件頒發學校獎牌乙面、獎品（禮券 2,000 元），指導教師及

學生每人獎狀乙紙。 

4. 佳作：每件頒發學校獎狀乙紙、獎品（禮券 1,000 元），指導教師及學

生每人獎狀乙紙。 

（二） 個人獎：頒發每人獎狀乙紙。 

（三） 各類作品獲獎學校編輯有功之教師、學生，由各校依權責從優敘獎。 

八、 得獎名單於 1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公告於國立中山大學附

中網站之「專案計畫區」內「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

賽」。 

伍、 頒獎典禮與觀摩會(另文辦理) 

一、 時間：11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地點確定另行通知） 

(一) 頒獎暨講評。 

(二) 觀摩會：參展各校請派員參加（以校刊社學生、業務承辦人或編輯

教師為原則）。 

二、 地點：俟確定後另行通知。 

三、 對象：參加觀摩會、頒獎典禮來賓及受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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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請於 11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至 115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至

國立中山大學附中網站之「專案計畫區」內「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完成線上報名手續。與會人員請各校給予公（差）假

登記，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核實支給。 

陸、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柒、 其他 

一、 相關附件請逕至國立中山大學附中網站： https://kksh.nsysu.edu.tw，「全

國校刊競賽專區」-「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下

載。 

二、 聯絡人： 

（一） 報名事宜：國立中山大學附中圖書館。 

承辦主任：陳振杰主任，電話：07-3603600 轉 701。 

   承辦人員：李莉婷組員，電話：07-3603600 轉 703。 

（二） 觀摩會與頒獎事宜：國立中山大學附中學務處。 

承辦主任：張毓棻主任，電話：07-3603600 轉 301。 

承辦組長：蘇良真組長，電話：07-3603600 轉 302。 

捌、 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玖、 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kksh.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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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報名表 

出版單位 

（校名全銜） 
 

刊物名稱 

(全名及期別) 
 

參加類別 

項目 組別 類別 

□競賽類 

□觀摩類 

□高中組 

□高職組 

□校刊書刊類  

□校刊報紙類  

□電子書刊類 

指導教師 

（至多 2 名）  

主要文編姓名 

(至多 5 名) 

 

（務必核對姓名，並請確認此人有在參賽校刊版權頁上具名） 

主要美編姓名 

(至多 5 名) 

 

（務必核對姓名，並請確認此人有在參賽校刊版權頁上具名） 

校刊價格  發行數量  

美編設計 

□ 圖文美編設計全部學生參與 

□ 圖文為師長獨立編輯，無學生參與 

□ 圖文美編設計委託外部廠商   

□ 其他                   

出版日期  

刊物編輯特色（由各校自行填寫，包括企劃、內容、版面設計、創意等） 

 

承辦人：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辦公室）：                        手機： 

注意事項：請各校承辦人員務必確認學生資料正確無誤，俾利得獎時獎狀製作。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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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請影印參賽刊物之版權頁，或參考以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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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個人資料保護暨無侵犯第三人著作權聲明（各校一張） 

參賽人                                           (請列出附件一報名表之

主要文編與主要美編姓名)報名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稱主辦單位）所主

辦之「11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以下簡稱本活動），保證

確實瞭解本活動相關競賽規則，願遵守主辦單位評選之各項規定並承諾： 

一、 參賽人同意主辦單位基於本活動之需要，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人和法

定代理人之識別類（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號碼、地址）及社會情況類

(學校、年級)等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使用原則，將以電子檔、書面、電

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於主辦單位內部資料處理，不會將相關資料移作

其他目的使用。 

二、 參賽人保證確實為參賽作品之原始創作人，作品引用素材無侵犯第三人著

作權情事。 

三、 參賽作品若有爭議之情事，參賽人尊重主辦單位之決定，得取消參賽及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狀、獎金等紀念品，侵犯第三人著作權部分，參賽人應

負擔所有一切法律責任與合理賠償；若獲獎後，參賽人願履行各項應盡義

務，俾利主辦單位校務之運作。 

此致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全體參賽人簽名或蓋章： 

（附件一報名表之主要文編與主要美編需全數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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